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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利斯”、“公司”、“本公司”

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

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

别规定》和《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

明“（1）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2）不

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郑和平先生及其关联人、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控股股东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路人投资”）承诺：（1）

自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股份。（2）上述股份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的公

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股东庞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海控股”）和诸城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以下简称“诸城经开”）均承诺：自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规定

及山东省国资委的批复同意，诸城经开所持有的 564 万股国有法人股，在本次发行

完成后，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全国社保基金会”）持有。全

国社保基金会承继诸城经开的禁售期义务。 

实际控制人郑和平先生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和庞海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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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该两公司回购其所持股权；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间接持有的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其所持诸城同路

人投资有限公司和庞海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分别不超过其所持该两公司股权的

25%，每年转让其间接持有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和庞海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及

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实际控制人郑和平先生的关联自然人李淑琴、李钢、郑松梅、刘华锋承诺：自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诸城同路人

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也不由该公司回购其所持股权；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间接持有的股份。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郑镁钢、于瑞波、徐照华、刘华锋、王潍海、

杨松国、郑洪光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其持有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的股

权不超过其所持该公司股权的 25%，每年转让其间接持有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

的股权及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未经审计的 2009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

润表和现金流量表。2008 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08 年度第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2009 年 9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得利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09]1354

号文核准，公司确定本次公开发行 6,3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

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1,260 万股，网上发行 5,04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3.18 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0）003 号文《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得利斯”，股票代码“002330”；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

网上定价发行的 5,040 万股股票将于 2010 年 1 月 6 日起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0 年 1 月 6 日 

3、股票简称：得利斯 

4、股票代码：002330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5,100 万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6,300 万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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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的相关内容。 

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网下配售对象获配的 1,260 万

股股份的锁定期为三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部分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5,040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1、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非交易日顺延） 

同路人投资 129,720,000 51.68% 2013年1月6日 

庞海控股 52,640,000 20.97% 2013年1月6日 

全国社保基金会
注
 5,640,000 2.25% 2013年1月6日 

首次公

开发行

前已发

行股份 

小  计 188,000,000 74.90% -- 

网下配售的股份 12,600,000 5.02% 2010年4月6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50,400,000 20.08% 2010年1月6日 
首次公

开发行

股份 
小  计 63,000,000 25.10% -- 

合计 251,000,000 100.00% -- 

注：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2009]94

号），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

份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鲁国资产权函[2009]103 号）批复同意，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国有法人股股东诸城经开将其所持本公司的股份 564 万股转由全国社保基金会持有。全国社保

基金会承继诸城经开的禁售期义务。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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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 中文名称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 英文名称 Shandong Delisi Food Co.,Ltd.  

（三） 注册资本 18,800万元（本次发行前） 
25,100万元（本次发行后） 

（四） 法定代表人 郑和平  

（五） 成立日期 2003年6月20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日期：2007年12月13日  

（六） 住    所 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 

（七） 经营范围 

从事低温肉制品、酱卤肉制品及其他肉制品、蛋制

品、速冻面米食品、水产加工品、动物副产品生产、

加工；销售本公司产品。（上述范围不含国家限制

或禁止项目，涉及前置审批许可经营的，按许可证

核定的经营范围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八） 主营业务 生猪屠宰，冷却肉及冷冻肉、低温肉制品的生产与

销售 

（九） 所属行业 “C01 食品加工业”之“C0120 屠宰及肉类蛋类加工业”

（十） 邮政编码 262216 

（十一） 电    话 0536-6339137 

（十二） 传    真 0536-6339080 

（十三） 互联网址 www.delisi.com.cn 

（十四） 电子信箱 delisi@163.com 

（十五） 董事会秘书 王潍海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 名 职 务 任职期间 直接持股（万股） 间接持股（万股）

郑和平 董事长 2007 年 12 月至今 -- 16,975.12 

郑镁钢 董事 2007 年 12 月至今 -- 18.16 

于瑞波 董事 2007 年 12 月至今 -- 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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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水龙 独立董事 2007 年 12 月至今 -- -- 

张永爱 独立董事 2007 年 12 月至今 -- -- 

徐照华 监事会主席 2007 年 12 月至今 -- 18.16 

臧辉 监事 2007 年 12 月至今 -- -- 

王英才 监事 2007 年 12 月至今 -- -- 

刘华锋 总经理 2007 年 12 月至今 -- 93.40 

杨松国 
副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 
2007 年 12 月至今 -- 93.40 

郑洪光 
副总经理 

兼技术总监 
2008 年 10 月至今 -- 37.62 

蔡晟 
副总经理 

兼市场总监 
2007 年 12 月至今 -- -- 

王潍海 董事会秘书 2007 年 12 月至今 -- 57.08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实际控制人 

郑和平先生，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1 年出生，山东诸城人，

身份证号码为 37078219510401****，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第九届全国人大代

表，第八届、十届、十一届山东省人大代表，现任本公司董事长。郑和平先生持有

同路人投资 90.28%的股权，同路人投资持有本公司 69%的股权；此外，郑先生还持

有庞海控股 100%的股权，庞海控股持有本公司 28%的股权，通过间接方式控制本公

司 97%的股权，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外，郑和平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如下页图所示，若投资者

欲了解更具体情况，请参见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二）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同路人投资系由郑和平先生等 35 名自然人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

责任公司，该公司于 2007 年 9 月 22 日领取诸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70782280274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目前其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4,428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郑和平；注册地址为诸城市昌城镇西老庄村；经营范围

为对企业进行投资，企业信息管理咨询服务；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与管理。 

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同路人投资的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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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18,999.07万元，净资产为17,599.07万元，净利润为0.04万元(母公司口径)。

截至2009年6月30日，同路人投资的总资产为18,999.98万元，净资产为17,599.98

万元，2009 年 1-6 月实现净利润 0.91 万元 (母公司口径，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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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 100,757 户，其中前 10 名股东持有公司

股份的情况如下所示： 

序

号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1 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 129,720,000 51.68
2 庞海控股有限公司 52,640,000 20.97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5,640,000 2.25
4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 222,510 0.09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建设银行 192,437 0.08
6 安徽省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 183,445 0.07
7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 163,561 0.07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 149,973 0.06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 107,509 0.04
10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11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12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13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14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15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16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1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009 0.04
1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009 0.04
19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009 0.04
20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2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009 0.04
22 交通银行-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07,009 0.04
23 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7,009 0.04
24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25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07,009 0.04
26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27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009 0.04
28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29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009 0.04
3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31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32 交通银行-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3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07,009 0.04
34 中国农业银行-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35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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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国工商银行-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37 中国建设银行-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38 
中国太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级-集团自有资金

-012G-ZY001 深 
107,009 0.04

39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13-CT001 深 107,009 0.04
4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107,009 0.04
41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42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43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107,009 0.04
44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009 0.04
45 国际金融-建行-中金短期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7,009 0.04
4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107,009 0.04
4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107,009 0.04
4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107,009 0.04
4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体万能 107,009 0.04
5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人万能 107,009 0.04
51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107,009 0.04
52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53 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平安价值投资一期 107,009 0.04
5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107,009 0.04
5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107,009 0.04
56 中国建设银行-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57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58 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59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60 中信银行-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61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集新股 2 期信托产品 107,009 0.04
62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009 0.04

63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结构化新股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 6 
107,009 0.04

64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65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连产品-股票账户 107,009 0.04
66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107,009 0.04
67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太平洋稳健理财一号 107,009 0.04
68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 107,009 0.04
69 中国银行-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70 中国工商银行-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71 新疆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交通银行 107,009 0.04
72 中国建设银行-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73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74 中国建设银行-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75 中国工商银行-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76 全国社保基金七零三组合 107,009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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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全国社保基金七零四组合 107,009 0.04
78 中信证券-中信-中信证券债券优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7,009 0.04
79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009 0.04
80 中国工商银行-交银施罗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81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7,009 0.04
82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信银行 107,009 0.04
83 安信证券-农行-安信理财 1 号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7,009 0.04
84 大通证券-光大-大通星海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7,009 0.04

85 
中信证券-中行-中信证券聚宝盆稳健收益子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07,009 0.04

86 中国农业银行-建信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7,009 0.04
87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009 0.04
88 国泰君安-建行-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7,009 0.04

89 
南京证券-交行-南京证券神州 2 号稳健增值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07,009 0.04

合  计 197,580,155 7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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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300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 1,2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20%；网上发行 5,0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 

二、发行价格及发行市盈率 

本次发行价格为 13.18 元/股。 

本次发行市盈率如下： 

发行市盈率为50.69倍(每股收益按照2008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为38.76倍(每股收益按照2008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配售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

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1,260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148,360万股，有效申购获

得配售的比例为0.849286%，认购倍数为117.75倍，最终向配售对象配售12,599,866

股，网下配售产生的134股零股由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5,040万股，

中签率为0.4056147218%，超额认购倍数为247倍。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83,034.00 万元,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已于2009年 12月 28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京永验字（2009）第 21007 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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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及总额情况如下： 

序号 项    目 金额（元）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21,500,000.00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1,790,000.00 

3 评估费用 250,000.00 

4 律师费用 800,000.00 

5 信息披露费 4,013,272.00 

6 推介及路演等费用 2,664,578.00 

合   计 31,017,850.00 

每股发行费用为 0.49 元/股。（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数） 

六、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79,932.22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为

32,090.08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额 47,842.14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4.73 元。（按照 200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与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0.26 元（每股收益按 200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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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2009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

量表。其中 2009 年三季度、2008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报表中 200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单位：元 

项    目 2009 年 9 月 30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流动资产 309,072,617.70 243,770,074.95 26.79%

流动负债 321,540,813.99 221,363,678.10 45.25%

总 资 产 804,678,762.36 631,809,363.11 27.3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01,459,536.88 337,894,834.95 18.8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14 1.80 18.81%

单位：元 

项    目 2009 年 1-9 月 同期增减 2009 年 7-9 月 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824,137,156.04 -13.72% 268,775,921.04 -4.54%

利润总额 89,855,358.18 8.26% 18,347,706.55 -21.7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63,564,701.94 4.33% 13,420,245.62 -28.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3,451,528.75 7.14% 13,400,831.29 -28.90%

基本每股收益 0.34 4.33% 0.07 -28.81%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15.83% -1.70% 3.34% -2.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15.81% -1.23% 3.34% -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478,161.14 233.87% --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66 233.87% --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2009 年前三季度，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

公司总资产、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相比2008年12月31日分别增长27.36%、26.79%、

45.25%，主要原因为：期间吉林得利斯“年屠宰 200 万头生猪及冷却肉加工项目”

继续加大投入，公司新增大额银行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增幅较大（第三季度以来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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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较为充足，子公司潍坊同路应付生猪款账期有所延长所致），以及期间盈余累积，

使得总资产、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均有较大增幅。 

2009年 1-9月，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2,413.7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72%，

主要原因为 2008 年初猪肉价格持续下跌至 2009 年的五六月份，因此使得公司营业

收入有所降低，但公司利润总额和净利润仍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8.26%和 4.33%，

分别达到 8,985.54 万元和 6,356.47 万元，仍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 

2009 年 7-9 月，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877.5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54%，

降幅较小，主要原因为，根据《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三级响

应机制有关规定，6 月 13 日商务部经国务院批准会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启动了

国产冻猪肉的收储工作，防止了生猪价格继续过度下跌，6月下旬全国猪粮比价重

回盈亏平衡点以上，之后猪肉价格步入上升通道。7-9 月，公司利润总额和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511.02 万元和 543.12 万元，降幅分别为 21.78%和 28.81%，

主要原因为，作为公司目前最为重要的产品销售市场——山东省 10 月份召开第十

一届全运会，公司在第三季度即增加了相关的宣传和促销费用，使销售费用同比增

加 645.13 万元，其中宣传费用增加 346.8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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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

上市后三个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2009 年 12 月 15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如下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一）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 

（二）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化； 

（三）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的重大变化； 

（四）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包括发行人资金是否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等； 

（五）重大投资； 

（六）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发行人住所的变更；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化； 

（九）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重大变化； 

（十二）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16 号中国人寿大厦 1901 室 

保荐代表人：孙振  张荣石 

电话：（010）85251302  85252604 

传真：（010）85252606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已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提交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

保荐书》，民生证券的推荐意见如下：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得利斯申请其 A股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得利斯 A 股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条件。民生证券同意推荐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附件： 

1、2009 年 9 月 30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 

2、2009 年 1-9 月合并利润表 

3、2009 年 7-9 月合并利润表 

4、2009 年 1-9 月合并现金流量表 

5、2009 年 9 月 30 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6、2009 年 1-9 月母公司利润表 

7、2009 年 7-9 月母公司利润表 

8、2009 年 1-9 月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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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之签章页）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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